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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避难集合地点管理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平安校园建设要求，为规范和加强应急避难集合地点管理与运行工作，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区域内应急避难集合地点的建设、日常维护管理和启用运行，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应急避难集合地点是指为应对突发事件、自然灾害，规划和建设具有应急避难生活服务设施，可供师生员工紧急疏散、临时生活的安全场所。加强应急避难集合地点的规划与建设，是提高学校综合防灾能力、减轻灾害影响、增强学校应急应工作能力的重要举措。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四条  应急避难集合地点的规划
（一）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原则，充分考虑居住环境和建筑物情况，以及附近可用作避难集合地点的实际条件建设。
（二）应急避难集合地点的规划作为学校防灾减灾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划应当与学校总体规划相一致，并与学校总体规划同步实施。应急避难集合地点的规划坚持近期规划与长期规划相结合。近期规划适应当前防灾需要，远期规划适应学校发展，形成布局合理的应急避难集合地点体系。
第五条  应急避难集合地点的建设
（一）坚持就近就便原则，尽可能在教学区、宿舍区、体育场、大型公用办公区等人群聚集的地区建设相应的应急避难集合地点，使师生员工在应急情况下可就近及时疏散。
（二）应急避难集合地点兼备多种功能，可平时作为师生员工的活动场地，配备救灾所需设施设备后，遇有地震、火灾、水灾等突发灾害时作为应急避难、避险场地使用。
（三）应急避难集合地点应具有抵御多灾种的特点，即在突发地震、火灾、水灾等事件时均可作为应急避难集合地点。但多灾种运用时，应考虑具体灾害特点与避难场所的适用性。
第六条  各单位应急工作人员应熟知学校应急避难集合地点分布情况，熟悉并掌握应急情况下的人员疏散、集合与管理的程序和组织方法。
第七条  应急避难人员守则
（一）严格遵规守纪讲究文明礼貌
（二）听从统一安排维护良好秩序
（三）提倡团结互助自觉帮老扶幼
（四）爱护公共财物防止损坏丢失
（五）维护场地环境保持卫生整洁
（六）严格食品安全预防疾病发生
第三章  职责划分
第八条  当应急情况发生时，各单位办公、教学、实验、宿舍楼宇等场所内人员由各单位按预案迅速组织指挥疏散至应急避难集合地点，同时履行相关职能。具体按以下分工执行。
（一）党委办公室、学校办公室
1.负责与上级管理及地方相关部门沟通。
2.负责向上级及地方相关部门报告，保卫处协助。
（二）党委宣传部
1.统筹组织对外信息发布。
2.负责对外宣传及舆情管控，网络与信息中心参与组织并协助配合。
（三）保卫（部）处
1.负责应急避难集合地点的规划、建设及疏散路线等各种标识设置。
2.平时实施应急避难、应急疏散的演练组织。
3.在突发事件、自然灾害等发生的情况下，进行相关信号（广播）的发布，组织进行避难疏散的指导、协调和统筹。
（四）人事处（党委教师工作部）
应急避难情况下，牵头组织指挥教职员工（含住校内教职工家属）的疏散、集合和管理。财务处、学科与科技处、审计处、采购与招标管理中心、国际教育与交流中心等单位参与组织并协助配合。
（五）学生处（党委学生工作部）
应急避难情况下，牵头组织指挥有学生的单位（学院、培训单位）进行学生宿舍所有学生的疏散、集合、协调和管理（据灾情状况，及时通知组织校内外其它场所学生进行自救）。校团委参与组织并协助配合。
（六）后勤管理处
应急避难情况下，牵头组织指挥学生活动中心、商铺、食堂、快递站、水电房及其它管辖的服务保障等场所师生员工（含所有服务保障员工）的疏散、集合和管理。各场所活动组织单位、后勤服务公司及各服务单位参与组织并协助配合。
（七）教务处
应急避难情况下，牵头组织指挥所有分管的公共教室、专业教室、功能室等场所内师生的疏散、集合和管理。各相关单位和任课教师参与组织并协助配合。
（八）党委组织部
应急避难情况下，牵头组织指挥行政楼所有人员的疏散、集合和管理。相关单位协助配合。
（九）实验室管理中心
应急避难情况下，牵头组织指挥各实验中心（实验室）场所内师生的疏散、集合和管理。各二级实验中心（实验室）参与组织并协助配合。
（十）各二级学院、工程研究院、图书馆、体育部
应急避难情况下，牵头组织指挥相应办公区域及本部门所管辖（组织活动）的办公室、教室、实验室、图书馆、体育中心、学生活动中心、游泳池、训练场等场所内师生员工的疏散、集合和管理。
（十一）机关各职能部门配合各牵头单位完成相关工作。
第四章  附 则
第九条 本办法由保卫处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执行。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2023年8月28日    

1

